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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权按照创设、变动的原因分为意定物权和法定物权。意定物权创设、变动的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契约

或者达成合意，即以债权存在为前提，意定物权的创设或变动是原因债权直接产生或者驱动产生的结果，

原因债权的成立、效力、存续与终止会对意定物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因意定物权的种类不同而

有所不同，但物权的效力一般不会反向影响产生它的原因债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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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erty rights can be divided into discretionary property right and statutory property right 
based on the reasons for their creation and change. The reason for the creation or change of a dis-
cretionary property right is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a creditor’s right. The creation or change of a discretionary 
property right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or driven by the underlying creditor’s right. The establish-
ment, effectiveness, existence, and termination of a discretionary property right will have a cer-
tain impact on the discretionary property right, which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discre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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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y property right.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generally does not have a re-
verse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derlying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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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定物权概述 

意定物权是法理层面上的物权概念，是从物权产生的原因角度对物权进行的一种分类，即将物权分

为意定物权和法定物权。意定物权是指因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直接产生或者驱动产生的物权，所谓当事人

之间的合意指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表示达成的一致意见，一般表现为债权合同，债权合同的形成与存在

是意定物权产生的前提和原因。法定物权是指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的物权，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物

权包括留置权和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等，此类物权创设、产生无需合

意，也不需要一定的事实存在，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存在。还有一类物权为事实物权，是指因事实的发生

而创设的物权，主要包括物权所有权的第一次创设，比如工人通过零部件加工组装制造了一台设备，农

民种植谷物收获了粮食等事实行为创设并获得了所有权 1。但是事实物权可以归于法定物权之列，是基于

法律规定产生的事实物权归属。因本文主要讨论和研究意定物权，对法定物权不再展开赘述。 

2. 意定物权的分类 

按照物权法定原则，有七类法定物权属于意定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

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五类用益物权和抵押权、质押权两类担保物权。除此之外，有一部分所有权

也属于意定物权，比如继受取得所有权，就是先达成债权合意后，通过登记或者交付完成物权的变动，

受让人获得物权，也属于意定物权。 
从合意产生意定物权的效果分，可将意定物权分为直接意定物权和驱动意定物权。 

2.1. 直接意定物权 

有些意定物权是由债权合同直接创设或产生的，债权生效，物权创设，二者无缝衔接，对此类意定

物权称之为直接意定物权。直接意定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动产抵押权等，另外，部分权

利质押权也属于直接意定物权，比如票据质押权，票据关系人在票据上签署了“质押”字样并签章，即

创设了票据质押权 2。 

2.2. 驱动意定物权 

有些意定物权则是在债权合同生效后，物权不能自动创设和产生，还要经过公示(比如登记或者交付)
等一定的行为才能创设，因其是在债权合同的驱动下进一步完成一定的民事行为才创设的意定物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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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

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

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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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驱动意定物权。驱动意定物权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不动产抵押权、权

利质权(票据质押权除外)、部分所有权等。 

3. 意定物权中债权与物权的相互影响 

意定物权的产生以达成合意为前提，即债权合同在先，物权产生在后。这样就存在债权合同对物权

效力的影响和物权效力对债权合同反影响的问题。 
为了更好讨论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与物权效力的相互影响，在这里先引进介绍物权变动模式理论。

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定方式，主要包括债权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两种模式，

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物权变动是否需要物权合意以及公示行为。目前对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属于

哪一种还尚未明确，大多数观点认为我国采取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主义，即一般情况下的物权变动需满

足“合意+公示”，王利明教授就曾在其文章中持此观点[1]，对于物权创设采取折中主义下的区分原则，

未进行公示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反之，缺乏债权合意，物权变动的效力也不可能发生。但对于复杂

的意定物权创设、变动关系，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而应当分情况予以讨论。 

3.1. 意定物权中物权效力对债权合同的影响 

在意定物权中，债权是物权产生的原因，没有债权做前提，就不会产生物权。无论是直接意定物权

还是驱动意定物权，物权在后，债权在前，物权产生的结果不会逆向影响物权产生的原因即债权。在直

接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看似是同时产生，但本质上也是因与果的关系，后者不会影响

前者；而在驱动意定物权中，不动产意定物权的登记与否，动产意定物权的交付与否，也即意定物权最

终是否产生和创设，不会对作为原因的债权合同产生影响。因此对产生意定物权的债权效力的评判不应

以物权为依据，应按照债权的认定规则认定其效力。因此，物权效力并不逆向影响原因债权的效力，该

原理已经被我国立法所确认 3，在我国立法中，对于意定物权，严格区分了债权部分(当事人合意)和物权

部分，即物权的产生与否不影响债权部分的效力，债权部分独立适用债权规则，但是对于债权部分是否

影响物权，如何影响物权，理论界和实务界却鲜有提及。 

3.2. 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对物权效力的影响 

对于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即原因行为对于物权效力是否有影响，我国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陈

华彬教授指出，既然不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则物权变动的效力当然应当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的影

响[2]。这种观点在理论学界得到广泛支持，但是有时与司法实践有所偏离，并且仅仅笼统地指出有影响，

而对于不同情形下的影响没有再作具体区分。 
笔者认为在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即债权合意)的效力对即将创设或者已经创设的物权是否产生影

响，会因债权合同的生效与未生效、有效与无效、存续与终止等不同情形而不同，也会因不同的意定物

权种类和状态而不同，需进行具体分析。 

3.2.1. 债权合同未生效对意定物权的影响 
正如前述，意定物权按照债权合同生效后能否直接创设物权分直接意定物权和驱动意定物权，债权

合同未生效对直接意定物权和驱动意定物权的影响是不同的。 
1) 对直接意定物权的影响 
作为产生直接意定物权的原因合同即债权合同一旦生效即设立意定物权，债权合同未生效则自然不

存在直接意定物权的创设和产生的问题，即便债权合同已经成立但未生效，也不产生创设直接意定物权

 

 

3《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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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只能等待债权合同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时物权才同时设立。但现实生活中，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直接意定物权往往从属于另一基础物权而存在，若直接意定物权已经设立且正常存续期间，基础物

权转移，则直接意定物权随之有效转移而存续 4，此无异议，问题在于若引起直接意定物权创设的债权合

同已成立但尚未生效、直接意定物权尚未设立，基础物权转移了，转移后债权合同又因条件成就生效了，

那么该直接意定物权是否创设？以地役权为例，需役地一方和供役地一方签订了地役权合同，且附期限

生效，在生效期限到来之前需役地一方或者供役地一方转移了土地权利(基础物权)给第三人，转移后地役

权合同因条件成就而生效，那么地役权是否有效设立？按照债权相对性原理，地役权合同仅仅约束签署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后来受让需役地或供役地的第三方并无约束力，其生效并不对后来受让的第三方

有约束力，因此地役权合同的生效与否，均不约束后来的需役地和供役地权利人，地役权不应成立。但

是从物权的主从权利转移理论讲，主权利供役地权利或需役地权利转移的，地役权作为从权利也一并转

移，同理，地役权合同是依附于供役地和需役地的，是为需役地服务的，那么转移时地役权合同作为从

权利(债权)应当一并转移，地役权合同因条件成就生效时，即便需役地或供役地转移，地役权也应有效设

立。这样以来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一个是直接意定物权不设立，一个是直接意定物权设立，

如何取舍呢？笔者认为，应尊重债权相对性原理，认定该直接意定物权(地役权)不设立，除非基础物权转

移时，已经将原先存在的设立直接意定物权(地役权)的债权合同(地役权合同)通知对方，且对方同意继续

履行债权合同，或者基础物权转移后，新的基础物权人与原债权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新的产生地役权的

债权合同。另外，根据物权不能反向干预原因债权的基本原理，意定物权没有创设之前不应也无法干预

创设他的原因债权，而与意定物权关联的基础物权也当然没有干预债权的理由，故原因债权由成熟的债

权法规则规范为宜，原因债权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仅对原合同当事人产生债权效力，不产生创设直接意

定物权的效果。 
2) 对驱动意定物权的影响 
作为驱动意定物权产生原因的债权合同生效后，在债权合同的约束驱动下，实施一定的民事行为，

办理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便导致物权的设立。若债权合同尚未生效却办理了登记或交付，是否

产生物权？这是一个法理性的提问，因为在现实操作中，若驱动物权产生的债权合同未生效，是无法办

理登记的，登记机关会依职权停止办理登记，自然不会产生债权合同未生效驱动意定物权却创设的问题。

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由于登记管理机关的疏忽，没有看到债权合同的附条件或附期限的生效条款，

在债权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直接办理了物权登记。但是对于动产则不同，动产交付和债权合同生效，一

个是行为，一个是效果，相互可以独立存在，债权合同未生效，动产完全可以完成交付，不像不动产需

要生效的债权合同为前提才能办理登记。笔者认为，驱动意定物权中债权生效对物权效力的影响因不动

产和动产不同而异。不动产已经登记的，驱动意定物权已经产生和创设，即便债权合同尚未生效，也不

影响已经登记设立的不动产物权(即驱动意定物权)设立的效力，这严格遵循了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目

的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3]。我国立法也已经认可这种观点，根据民

法典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既然已经登记，记载在登记簿

上，驱动意定物权自然设立，不再追溯原因债权。但是对于动产交付，则应按照原因债权不生效，物权

不成立的原则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成立要件，提前交付，没有设立物权的意思，不一定为

设立物权之目的，因此不应产生物权的设立或变动效果。比如动产质押权，质押合同虽然成立但尚未生

效，即便交付了动产，也不因交付设立动产质押权。因为债权合同未生效，当事人显然推迟了设立动产

质押权的时间，交付动产不是由设立物权的目的驱动的，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驱动的，比如为了提前交付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二条：“需役地以及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部分转让时，转让部

分涉及地役权的，受让人同时享有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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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暂时租赁使用等原因。交付比登记更具有隐蔽性，公示效力弱，所以应当对交付行为与合同生效

的时间顺序更为严格地把握，交付创设驱动意定物权与登记创设驱动意定物权中，债权合同生效时间对

物权效力的影响应有所不同。在立法层面，立法者显然已经意识到此种情形下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一

种解决途径，即产生物权(比如质押权)的原因债权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即完成物权上的交付或登记，视

为对债权合同的实际履行，以实际行动突破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条件，债权合同视为生效 5。按照此理论，

债权合同视为已经生效了，驱动意定物权也自然产生和创设。但是这仅仅解决了实际履行中债权合同的

成立和生效问题，从交付或登记是否创设驱动意定物权的角度审视，并未全部解决问题，比如在拟制交

付的情形下，物虽已经转移，原因债权合同未生效，则物权不设立。 

3.2.2. 债权合同被认定无效、被撤销对意定物权的影响 
假设意定物权的债权合同已经生效，创设意定物权的行为已经完成，即直接意定物权因债权合同生

效而直接创设，驱动意定物权因债权合同生效并实施了登记或交付行为而创设，此时，若设立意定物权

的债权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意定物权的效力如何？此种情况下，遵循债权意思主义或者物权形式

主义将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依照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仅需要债权合意，登记或交付只是一种证

明效果，因此债权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物权自然也失去效力；但是依照物权形式主义，物权

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债权合同的效力并不能影响物权效力。那么是对意定物权一并认定无效或被

撤销，从而认定意定物权消灭，还是遵循物权成立无因性原则，对原因债权与意定物权单独处理，意定

物权仍然存在？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仍然需要按照不同的意定物权种类进行分析。 
1) 对直接意定物权的影响 
由于直接意定物权的创设是以债权合同的生效为直接前提，债权合同一生效，直接意定物权即设立，

中间无缝对接。债权合同生效与直接意定物权的创设这种无缝对接性，决定了直接意定物权与债权合同

共存亡，即债权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等均导致直接意定物权的消灭。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的民法典所

确认，如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

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担保物权消灭，

担保人承担的不是担保责任，而是按照过错承担债权上的民事责任。那么由于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否由

抵押合同的效力来定，因此完全可以推理出，抵押合同无效，作为直接意定物权的动产抵押权(属于担保

物权)不复存在，抵押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另外，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四条也规定：“地役权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供役地权利人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地役权消灭”，也就是说，地役权合同解除，由其直接

产生的地役权(直接意定物权)消灭。举轻明重，债权合同解除就足以导致直接意定物权消灭，那么债权合

同被认定无效、被撤销的，当然也更会导致直接意定物权无效。因此产生直接意定物权的债权合同被确

认无效、被撤销的，直接意定物权消灭。 
2) 对驱动意定物权的影响 
驱动意定物权的设立除了有债权合同(即双方达成合意)为前提外，还要经过一定的民事行为如登记和

交付等才能完成设立，因此债权合同无效，并不直接导致驱动意定物权无效或消灭。驱动意定物权的登

记和交付行为具有公示的效力，虽然被认定无效、被撤销的债权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但是登记和交

付的效力依然存在，从而导致驱动意定物权的效力依然存在，只有完成登记的注销、交付的返还以后，

驱动意定物权才得以消灭。因此，债权合同被认定无效、被撤销并不必然导致驱动意定物权的无效或消

灭。其根本原因在于驱动意定物权在创设过程中，需要登记或交付环节，其创设成立离登记和交付更近，

离作为创设原因的债权合同较远，甚至可以理解为驱动意定物权设立的直接要件是登记和交付，而不是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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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合同，债权合同仅仅是驱动意定物权创设的原因。分清这一点在实践中非常重要，比如在法院破产

立案受理前，债权人与破产企业做了一笔生意，签订了特定物买卖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将特定物交付

给破产企业，物权随之转移给破产企业。破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与破产企业之间转移物的买

卖合同(即债权合同)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债权人是行使取回权还是申报债权？按照上述论述，债权合同的

无效不导致驱动意定物权的消灭，因合同履行致使物之物权(此时是一种驱动意定物权)归属于破产企业，

债权人只能申报债权，而不能行使取回权取回原物。但是上述结论也并不绝对，在特殊情况下，债权合

同无效，也可直接导致驱动意定物权无效或消灭。比如，如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除了债权合

同无效外，形成的物权同时无效，但这仅仅是个例。 
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主张物权无因性，即物权变动不受其原因行为效力的制约，物权变动的本质是处

分行为(物权行为)独立地达到其法律上的效果[4]，此理论对债权合同效力不影响物权效力的基本原则，

也不持异议。而且对于特殊情形下，发展“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学说，以完善自己的物权形式主

义理论，这一点与债权合同效力对驱动意定物权的影响是契合的。 

3.2.3. 债权合同解除对意定物权的影响 
所谓债权合同解除，是在合同生效后的履行过程中，因某种原因的出现导致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再履

行。若引起意定物权变动的债权合同被解除，对意定物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情形相对比较明

确且无争议，即直接意定物权因债权合同解除而消灭，驱动意定物权已经登记和已经交付的不影响物权

的存在，只有完成驱动意定物权的注销登记和物的交付返回才能消灭驱动意定物权。 
总之，意定物权中原因债权对物权效力之影响，因直接意定物权和驱动意定物权的不同而不同，因

债权生效与未生效、被认定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等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直接意定物权中因债权无效导致的物权无效后，法律后果是债权和物权均恢复原状，即恢复

到债权合同成立前的状态。驱动意定物权因债权无效并不必然导致物权无效，需要根据合同无效返还原

则，在履行了登记(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或返还交付后才将物权恢复到初始状态。而特例情况下，债权合

同无效，物权无效，则无需履行登记和返还行为，即可认定物权恢复到初始状态，仅仅完成更名即可。 

4. 意定物权中原因债权对物权影响之反思 

通过对意定物权中债权与物权相互影响的研究，反驳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中的物权行为契约理论，

去掉了物权创设中的“物权行为契约”环节，稳固了不动产物权登记设立和动产物权交付设立的基本原

则，但是如果对不动产意定物权唯登记设立论、对动产意定物权唯交付设立论，也会带来不公平的社会

效果。比如，驱动意定物权中，债权部分全部履行完毕，但没有实施物权登记和交付，此时对债权人而

言，“万事俱备”，若仅仅因为没有登记和交付而出现状况，债权合意权利人没有获得物权而遭受损失，

对债权合意的权利人是不公平的。比如，在房屋买卖关系中，房屋登记过户前标的物被法院查封执行，

如果唯登记论，不经登记物权不生效，债权合同即便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买方已经付款，卖方已经交付

房屋，买方甚至入住多年，但因债权合意的效力无法影响到物权的设立和产生，而导致买房人需要交回

房屋，此时对于买房人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对此我国立法层面已经有所关注，并提供了救济途径和措

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

规定以及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

规定》第十五条 6的规定，这些规定虽然没有触及法理层面，没有改变登记、交付产生物权的基本原则，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五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

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

扣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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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没有对登记、交付产生物权进行绝对化，而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通过技术处理，同样产生了债权合意影响物权效力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得到了公平对待。有的学者还提

出了物权期待权理论，即在债权合意生效后，债权合同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仅差物权登记或交付这

样一个低成本行为即完成物权设立或变动，此种状态下，债权人获得了一种权利即物权期待权，这个物

权期待权优于债权，劣于物权，类似于物权形式主义中物权合意达成并生效的法律后果。是否建立意定

物权期待权制度，需要在以后立法修改中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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